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4-114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格林美 

证券代码：002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耗业分园 1栋综合楼 306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耗业分园 1栋综合楼 306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通讯地址：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4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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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第 15号》”）及相关法律、法规

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其他任何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

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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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 指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  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格林美、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变动报告书 指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汇丰源 

1、公司名称：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耗业分园 1栋综合

楼 306 

3、邮政编码：518000 

4、法定代表人：王敏 

5、注册资本： 2600万元 

6、营业执照注册号码：44030612918895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信息咨询（不

含限制项目）。 

9、税务登记证号码：440300790455535 

10、 电话：0755-2997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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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传真：0755-27948828 

（二）鑫源兴 

1、公司名称：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2、通讯地址：丰城市总部经济基地 

3、法定代表人：许开华 

4、注册资本： 1565.62万元 

5、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60981210018481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主要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

供销业，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8、税务登记证号码：360981793893231 

9、 电话：0755-27960616 

10、 传真：0755-299778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汇丰源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王敏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二）鑫源兴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许开华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在股权、资产、业务、人员方面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汇丰源为许开华、王敏控制的公司，鑫源兴为许开华控

制的公司，许开华、王敏为夫妻关系，许开华、王敏夫妇是格林美的实际控制

人，汇丰源和鑫源兴为一致行动人，具体的股权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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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持有、控制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汇丰源、鑫源兴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不存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 5%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格林美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偿还即将到期的招商银行的

银行借款。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继续减持格

林美股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3年2月6日至2014年12月1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鑫源兴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卖出格林美股票4,250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4.60%。  

1、汇丰源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汇丰源 大宗交易 
2014年12月10

日 
11.85 1,500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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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85 1,500 1.62 

 汇丰源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汇丰源 

合计持有股份 16,889.3408  18.28 15,389.3408 16.66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4,399.3408 15.58 12,899.3408 13.96 

2、鑫源兴减持股份情况 

鑫源兴于 2013年 2月 6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鑫源兴自 2013 年 2 月 6 日起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卖出格林美股票 2,750 万股，减持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

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鑫源兴 

大宗交易 2013年9月27日 10.36 1,000 1.08 

大宗交易 2014年8月12日 11.66 500 0.54 

大宗交易 2014年8月13日 11.54 600 0.65 

大宗交易 2014年8月19日 11.41 650 0.71 

合计 2,750 2.98 

鑫源兴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鑫源兴 

合计持有股份 3,731.7956 4.04 981.7956 1.06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3,731.7956 4.04 981.7956 1.06 

3、 其他情况说明 

格林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许开华、王敏、周波、牟健、王健、彭本

超通过汇丰源、鑫源兴持有公司股份，上述人员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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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控股股东汇丰源承诺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2014

年5月29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股份（认购2490万股）。控股股东汇丰

源和鑫源兴承诺，连续6个月内累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的5%。 

截至公告日，上述承诺事项均得到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鑫源

兴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承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 15号》，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汇丰源持有格林美 153,893,408 股，占格林美股本总额的 16.66%；信息

披露义务人鑫源兴持有格林美 9,817,956股，占格林美股本总额的 1.06%。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格林美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在格林美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处于质押的股份数为 106,300,000 股，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

鑫源兴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 6 个月买卖格林美股份的情况 

除上述已披露的股票买卖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鑫源兴在签署

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没有买卖格林美公司股票。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汇丰源、鑫源兴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

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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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丰源、鑫源兴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汇丰源、鑫源兴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4、本报告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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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敏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许开华 

 

                                签署日期：2014年 12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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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格林美 股票代码 002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东省深圳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168,893,408股               持股比例：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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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153,893,408 股                变动后比例：16.6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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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格林美 股票代码 00234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江西省丰城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37,317,956 股               持股比例：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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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9,817,956 股                变动后比例：1.0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

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

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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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用于签名盖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王敏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二：丰城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许开华 

 

 

                        签署日期：2014年 12月 10日 

 

  

 

 

 




